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苏州天华超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之核查意见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作为苏州天华超净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华超净”、“公司”或“上市公司”）2015 年度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无锡市宇寿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寿医疗”）100%

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天华超净部分限售股即将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情况

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2015 年 11 月 3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出具《关

于核准苏州天华超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冯忠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486 号），核准天华超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事宜（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核准文件部分内容如下： 

核准公司向冯忠发行 6,680,321 股股份、向冯志凌发行 4,268,033 股股份、向

同成创展（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同成创展”）

发行 2,132,841 股股份、向无锡英航冶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英航”）

发行 1,494,450 股股份、向苏州益宇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益宇投资”）

发行 1,057,196 股股份、向无锡市凌悦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凌悦投资”）发

行 553,505 股股份、向包仲良发行 124,539 股股份、向郭一鸣发行 110,701 股股

份、向关平发行 55,351股股份、向冯晓丹发行 22,140股股份、向郑秉权发行 13,838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4,337,085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2015 年 12 月 3 日，宇寿医疗股东冯忠、冯志凌、益宇投资、包仲良、郭一

鸣、关平、冯晓丹、郑秉权、凌悦投资、同成创展、无锡英航等合计持有的宇寿



医疗 100%股权完成了无锡市锡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核准变更登记手续并过户

至天华超净名下。根据无锡市锡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公司准予变更登记

通知书》，至 2015 年 12 月 3 日，天华超净已持有宇寿医疗 100%的股权。同日，

宇寿医疗换领了无锡市锡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20205250217624K），相关资产交付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同时，上市公司向裴振华发行 1,289,773 股股份、向包建华发行 443,156 股

股份、向上海淳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淳富投资”）发行 443,156

股股份、向苏州天华超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天

华 1 号”）发行 2,160,000 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该募集配套资金实际发行股份合

计 4,336,085 股人民币普通 A 股股票。 

2015 年 12 月 9 日，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现已更名为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下同）出具了会验字【2015】3981 号

《验资报告》。截至 2015 年 12 月 8 日止，天华超净已收到冯忠等 11 名发行对象

及裴振华等 4 名特定对象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 20,849,000.00 元，新增

股本占新增注册资本的 100%。 

2015 年 12 月 11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已受理天华超净向冯忠等 11 位交易对方以及向裴振华等 4 名特定投资者合计

发行 20,849,000 股人民币普通股普通 A 股股份的登记申请，该批股份将于上市

日的前一交易日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天华超净股东名册。2015 年 12 月 25 日，

上述新增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全部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二、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股东的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1、股份限售承诺 

冯忠、冯志凌、无锡英航因本次交易分别取得的对价股份分五次解除限售，

具体如下： 

（1）对价股份上市之日起已满 12 个月，且补偿义务人在《补偿协议》项下

的到期补偿义务（包括盈利预测补偿的连带责任）已履行完毕，冯忠、冯志凌、

无锡英航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对价股份总数中的 25%解除限售，计算结果不是整数

的，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向下取整。 



（2）对价股份上市之日起已满 24 个月，且补偿义务人在《补偿协议》项下

的到期补偿义务（包括盈利预测补偿的连带责任）已履行完毕，冯忠、冯志凌、

无锡英航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对价股份总数中的 5%解除限售，计算结果不是整数

的，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向下取整。 

（3）对价股份上市之日起已满 36 个月，且补偿义务人在《补偿协议》项下

的到期补偿义务（包括盈利预测补偿的连带责任）已履行完毕，冯忠、冯志凌、

无锡英航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对价股份总数中的 20%解除限售，计算结果不是整数

的，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向下取整。 

（4）对价股份上市之日起已满 48 个月，且补偿义务人在《补偿协议》项下

的到期补偿义务（包括盈利预测补偿的连带责任）已履行完毕，冯忠、冯志凌、

无锡英航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对价股份总数中的 25%解除限售，计算结果不是整数

的，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向下取整。 

（5）对价股份上市之日起已满 60 个月，且补偿义务人在《补偿协议》项下

的到期补偿义务（包括盈利预测补偿的连带责任）已履行完毕，冯忠、冯志凌、

无锡英航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其余对价股份解除限售。 

益宇投资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对价股份分五次解除限售，具体如下： 

（1）对价股份上市之日起已满 12 个月，且补偿义务人在《补偿协议》项下

的到期补偿义务（包括盈利预测补偿的连带责任）已履行完毕，益宇投资因本次

交易取得的对价股份总数中的 25%解除限售，计算结果不是整数的，解除限售的

股份数量向下取整。 

（2）对价股份上市之日起已满 24 个月，且补偿义务人在《补偿协议》项下

的到期补偿义务（包括盈利预测补偿的连带责任）已履行完毕，益宇投资因本次

交易取得的对价股份总数中的 25%解除限售，计算结果不是整数的，解除限售的

股份数量向下取整。 

（3）对价股份上市之日起已满 36 个月，且补偿义务人在《补偿协议》项下

的到期补偿义务（包括盈利预测补偿的连带责任）已履行完毕，益宇投资因本次

交易取得的对价股份总数中的 40%解除限售，计算结果不是整数的，解除限售的

股份数量向下取整。 

（4）对价股份上市之日起已满 48 个月，且补偿义务人在《补偿协议》项下



的到期补偿义务（包括盈利预测补偿的连带责任）已履行完毕，益宇投资因本次

交易取得的对价股份总数中的 5%解除限售，计算结果不是整数的，解除限售的

股份数量向下取整。 

（5）对价股份上市之日起已满 60 个月，且补偿义务人在《补偿协议》项下

的到期补偿义务（包括盈利预测补偿的连带责任）已履行完毕，益宇投资因本次

交易取得的其余对价股份解除限售。 

上市公司向裴振华、包建华、淳富投资、天华 1 号发行的募集配套资金部分

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另外，关于股份锁定的其他事项有： 

（1）如交易对方中的自然人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该等自然人还需遵守《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交易所、上市公司《公

司章程》中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减持的相关规定。 

（2）本次发行完成后，交易对方因上市公司实施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

而取得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期限约定。 

关于股份锁定的具体事项可参见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方出具承诺事项的公告》（2015-075）。 

2、业绩承诺及完成情况 

天华超净与补偿义务人冯忠、冯志凌、无锡英航签署了《补偿协议》和《补

偿协议之补充协议》，根据该协议，冯忠、冯志凌、无锡英航承诺宇寿医疗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750 万元、3,550 万元、4,300 万元，若实际净利润低于上述

金额，则冯忠、冯志凌、无锡英航应按《补偿协议》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同时，

根据《补偿协议》，交易双方同意，在盈利承诺期内，如上市公司对宇寿医疗进

行资本性投入，或上市公司为宇寿医疗长远发展要求的、在盈利承诺期内不产生

效益的专项投入，在计算宇寿医疗盈利承诺期内的实际净利润时，应扣除相关影

响。 

根据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会专字【2016】1496

号《关于苏州天华超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2015 年度天华超净所收购的宇寿医疗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为 2,757.25 万元，较宇寿医疗 2015 年预测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658.79 万元超出 98.46 万元，超过 3.70%。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宇寿医疗 2015 年度盈利预测数已经实现。 

长江保荐出具了《关于苏州天华超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2015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募集配套资金使用情况

的核查意见》，认为天华超净 2015 年度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所涉及的宇寿医疗 2015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超过补偿义务人对其的业绩承诺水平，业绩承诺已经实现，补偿义务

人无需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天华超净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本次配套募集资金的

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 

根据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会专字【2017】2448

号《关于苏州天华超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2016 年度天华超净所收购的宇寿医疗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383.86 万元，较补偿义务人所承诺的 3,550.00 万元相差

166.14 万元，业绩承诺实现率为 95.32%，未完成 2016 年度业绩承诺。 

长江保荐出具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苏州天华超净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

况及募集配套资金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认为天华超净 2015 年度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所涉及的宇寿医疗 2016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低于补偿义务人对其的业绩承诺水平，业

绩承诺未实现，补偿义务人需根据《补偿协议》和《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之约

定向天华超净补偿 166.14 万元，具体补偿方式待双方商议后确定；天华超净已

按《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

确、完整地披露了本次配套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

理违规的情况。 

截至 2017 年 6 月 19 日，上市公司已收到补偿义务人支付的 2016 年度业绩

承诺现金补偿款合计 166.14 万元，补偿义务人 2016 年度业绩承诺的补偿已履行



完毕。具体内容详见《关于收到业绩承诺补偿款的公告》（2017-023）。 

根据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会专字【2018】3115

号《关于苏州天华超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2017 年度天华超净所收购的宇寿医疗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623.96 万元，较宇寿医疗 2017 年预测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300.00万元相差 676.04万元，差异率 15.72%。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宇寿医疗 2017 年度盈利预测数未实现。 

长江保荐出具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苏州天华超净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

况的核查意见》，认为上市公司 2015 年度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所涉及的宇寿医疗 2017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低于补偿义务人对其的业绩承诺水平，业绩承诺未实现，业绩承诺

实现率为 84.28%，补偿义务人需根据《补偿协议》和《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之约定向天华超净补偿 676.04 万元，具体补偿方式待双方商议后确定。 

截至 2018 年 6 月 11 日，上市公司已收到补偿义务人支付的 2017 年度业绩

承诺现金补偿款合计 676.04 万元，补偿义务人 2017 年度业绩承诺的补偿已履行

完毕。具体内容详见《关于收到业绩承诺补偿款的公告》（2018-050）。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其做出

的上述承诺。 

3、本次发行后股本变化 

根据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预案》，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137,819,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2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

增 15 股股份，共计转增 206,728,500 股，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

案已于 2016 年 4 月实施完毕。本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数为 344,547,500 股。 

根据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8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预案》，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344,547,500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50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6

股股份，共计转增 206,728,500 股，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已



于 2019 年 5 月实施完毕。本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数增加至 551,276,000 股。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总股本为 551,276,000 股，其中：限售流通股

205,652,755 股，无限售流通股 345,623,245 股。 

三、各股东所持限售股份本次解禁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 2020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一）；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12,654,251 股，占总股本的 2.2954%；本次实

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5,973,927 股，占总股本的 1.0837%；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 4 名，为 2 名自然人股东和 2 名法人股东；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 

所持限售条件股

份总数（股） 

本次申请解除限

售数量（股）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

通数量（股） 
备注 

1 冯忠 6,680,324 6,680,324 0 【注 1】 

2 冯志凌 4,268,036 4,268,036 4,268,036 【注 2】 

3 
无锡英航冶金科

技有限公司 
1,494,450 1,494,450 1,494,450 【注 3】 

4 
苏州益宇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211,441 211,441 211,441 【注 4】 

合计 12,654,251 12,654,251 5,973,927  

【注 1】、【注 2】、【注 3】根据承诺，对价股份上市之日起已满 60 个月，冯忠、冯志凌、

无锡英航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其余对价股份解除限售。冯忠、冯志凌、无锡英航因本次交易取

得的其余对价股份数量分别为 6,680,324 股、4,268,036 股、1,494,450 股。冯忠本次申请解除

限售股份数量 6,680,324 股，其中有 6,680,324 股现处于质押冻结状态，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

股为 0 股，所质押股份解除质押后可上市流通；冯志凌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4,268,036

股，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为 4,268,036 股；无锡英航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1,494,450

股，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为 1,494,450 股。 

【注 4】根据承诺，对价股份上市之日起已满 60 个月，益宇投资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其

余对价股份解除限售。益宇投资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其余对价股份数量为 211,441 股，益宇投

资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211,441 股，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为 211,441 股。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股份变动结构表 

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增加（股） 减少（股）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一、限售条件流通

股/非流通 
205,652,755 37.30 0 12,654,251 192,998,504 35.01 

高管锁定股 192,998,504 35.01 0 0 192,998,504 35.01 

首发后限售股 12,654,251 2.30 0 12,654,251 0 0 

二、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345,623,245 62.70 12,654,251 0  358,277,496 64.99 

三、总股本 551,276,000 100.00 12,654,251 12,654,251 551,276,000 100.00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长江保荐认为，天华超净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

时间均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持有该部分股份的股东已严格

履行相关承诺，公司对相关内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独立财务顾问

对天华超净此次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事宜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苏州天华超净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之核查

意见》之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何君光 徐中华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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